
 

設置薪酬委員會者，應揭露其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料 

112 年 8 月 9 日  

身分別 
(註 1) 

姓名 國籍或註

冊地 

性別/年
齡 

專業資格與 
經驗 
(註 2) 

獨立性
情形 
(註 3) 

兼任其他

公開發行

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

數 

備註 

獨立董事 

(召集人) 

劉祖華 中華民國 男/61-70

歲 

The University 
of Iowa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博士 
目 前 兼 任 如
下：明志科技
大學校長 
台塑生醫董事 

財團法人金車

原住民文教公

益基金會董事 

請詳下表 0 
- 

獨立董事 陳延輝 中華民國 男/71-80 

歲 

德國哥丁根大
學政治學博士 
國立台灣海洋
大學電資學院
傳承講座教授 

請詳下表 0 
- 

獨立董事 

 

鄭聖穎 中華民國 女/51-60 

歲 

美國南加州大
學企管碩士 
目前兼任如
下：威健(股)
公司 獨立董
事、詠勝昌
(股)公司獨立
董事、凱撒衛
浴(股)公司獨
立董事 

請詳下表 3 
- 

獨立董事 

 

廖庠睿 中華民國 男/50-60

歲 

台大醫學院藥

理學科博士 
長庚大學中醫

系教 
 

請詳下表 0 
- 

註 1：請於表格內具體敘明各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相關工作年資、專業資格

與經驗及獨立性情形，如為獨立董事者，可備註敘明參閱第 9 頁附表

一董事及監察人資料(一)相關內容。身分別請填列係為獨立董事或其他

(若為召集人，請加註記)。 
註 2：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之專業資格與經驗。 
註 3：符合獨立性情形：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符合獨立性情形，包括但不



 

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利用他人名義)
持有公司股份數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參考股票

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行使職權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 5~8 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最近 2 年提供

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金

額。 
註 4：揭露方式請參閱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司治理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參考範

例。 

 

身分別 

（註 1） 

   條件 

 

 

 

姓名 

是否具有五年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列專業資格 
符合獨立性情形（註 2） 

兼任其他

公開發行

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

會成員家

數 

備註 

商務、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需相

關料系之公

私立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律

師、會計師或其

他與公司業務所

需之國家考試及

格，領有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 

具 有 商

務、法務、

財務、會

計或公司

業務所需

之工作經

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獨立 
董事 

劉祖華              0 
 

獨立 
董事 

陳延輝              0 
 

獨立 
董事 

鄭聖穎              3 
 

獨立 
董事 

廖庠睿              0 
 

 
註 1：身分別請填列係為董事、獨立董事或其他。 
註 2：各成員於選任前二年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

中打“”。 
(1)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

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令設置之獨立董事相互兼任者，不在此

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年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以上

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非(1)所列之經理人或(2)、(3)所列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

直系血親親屬。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5%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

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

法令設置之獨立董事相互兼任者，不在此限)。 
(6)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數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

依本法或當地國法令設置之獨立董事相互兼任者，不在此限)。 
(7)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理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

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



 

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令設置之獨立董事相互兼任者，不在此

限)。。 
(8)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來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理事）、監察人（監

事）、經理人或持股 5%以上股東（但特定公司或機構如持有公司已發行股份總

數 20%以上，未超過 50%，且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

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令設置之獨立董事相互兼任者，不在此限）。 
(9)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年取得報酬累計金額未逾新臺幣 50 萬

元之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

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理事）、監察人（監事）、經理人及其配偶。但依

證券交易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令履行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

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不在此限。。 
(10)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2)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一、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4 人。 
二、本屆委員任期：110 年 7 月 26 日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日止。最近年

度及至 112 年 8 月 9 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6 次(Ａ)，委員出席情

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次數

(Ｂ) 

委託出

席次數 

實際出席率

(%) 
(Ｂ/Ａ) 

(註) 

備註 
 

召集人 劉祖華 6 0 100% 連任 
委員 陳延輝 6 0 100% 連任 
委員 鄭聖穎 6 0 100% 連任 
委員 廖庠睿 0 0 不適用 112 年 8 月 9 日

董事會始增聘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不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

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

會意見之處理(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

議，應敘明其差異情形及原因)：無此情況。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

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

意見及對成員意見之處理：無此情況。 
註： 

(1)  年度終了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
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席
次數計算之。 

(2)  年度終了日前，有薪資報酬委員會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薪資報酬委員
會成員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成員為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
日期。實際出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
出席次數計算之。 

 



 

 


